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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进展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地科技”或“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1日收到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致公司的《律师函》，内容如下：  

“致：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本所”）受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涌瑞”）委托，指派本所合伙人许海波律师（“本律师”）就有关贵司控股

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广东顾地”）与重庆涌瑞等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事宜

担任其特别授权代理人。重庆涌瑞已于 2015年 9月 10日收到贵司的《工作联系

函》（编号：2015910-1）。同时，本律师审阅了重庆涌瑞于 2015 年 9月 9日发给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的函告（“9 月 9 日函”），现就双方函告中所涉相关

事宜受托回复如下： 

1. 广东顾地声称“由于林伟雄依据其与林超群、林超明、林昌华、林昌盛、

邱丽娟之间的调解书对本次股份转让提出异议，影响了其与重庆涌瑞交割股份的

进展”。根据核查，本律师认为，广东顾地在本次股份转让后仍为贵司第一大股

东，并未丧失控制权，广东顾地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并未披露该调解书所涉

事宜，而在履行交割义务时方提出该调解书并以此为由拖延履行协议，是无视法

律、合同和商业道义的行为。同时，广东顾地有义务如实全文披露上述调解书。 

    2. 广东顾地声称，“本公司授权代表已就《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股份交

割事宜多次与重庆涌瑞方面人士展开面对面的实质性磋商”以及“本公司正在与

重庆涌瑞就股份转让事宜进行磋商，双方并已达成初步方案”。经核查，上述内

容与事实不符。在双方的股份转让协议纠纷已经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的同时，任何

一方都有义务审慎、客观地披露相关信息。 

根据本律师和重庆涌瑞的确认，除已授权本律师外，重庆涌瑞未委派其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员代表重庆涌瑞对外磋商上述事宜。本律师亦在 2015 年 8 月 27 日的函告中，

告知广东顾地，关于合同履行等事宜，可随时联系本律师并随函提供了联系方式。

截至目前，本律师仅在武汉机场（2015 年 9 月 5 日）与广东顾地授权代表有过

初步交流，但到目前为止，双方关于协议履行、股份交割事宜的磋商并无实质性

的进展，所谓“已达成初步方案”，显然与事实不符。双方至今未达成任何有关

协议履行、股份交割或违约赔偿的协议或意向。 

    3. 双方函告中提及“广东顾地 1.42亿股所负担的债务”问题，经本律师核

查，受托回复如下： 

   （1）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广东顾地的债权人都有权通

过法律程序对广东顾地所持有的 1.42亿股顾地科技（002694.sz）的股份财产提

出声索，因此严格来说，广东顾地所持有的“1.42亿股所负担的债务”，并不限

于有质押担保或已经起诉的债务； 

   （2）重庆涌瑞在 9月 9日函告中引用中介机构提及的债务数额，根据本律师

的核查情况，该部分陈述是审慎、客观的。广东顾地的授权代表唐女士 9 月 5

日在武汉机场口头提及的债务金额与重庆涌瑞的陈述是一致的。同时，本律师也

与包括券商、银行在内的多家债权人进行了多次沟通，所称述的“10 亿元以上

债务”与事实基本相符。同时，经本律师核查，以下事实可佐证上述债务金额： 

   （a）在重庆涌瑞与广东顾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广东顾地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和 6 月 17 日将其持有的目标股份 18,160,000 股和 23,840,000 股（合计

42,000,000股）再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分别为自 2015年 6月

16日至 2016年 6月 16日和 2015年 6月 18日至 2016年 6月 17日（公告编号：

2015-061）。根据贵司 2015-079 号公告，上述质押的目标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 

    据本所律师向上述债权人机构了解，该笔股权质押融资额度接近 5 亿元人民

币。 

   （b）广东顾地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将其持有的 36,480,000 股目标股份再质

押给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质押期限至办理解除质押日止（公告编

号：2015-062）。根据贵司 2015-079号公告，上述质押的目标股份已全部被司法

冻结。 

    据本所律师向上述债权人机构了解，该笔股权质押融资额度为 3亿元人民币。 



   （c）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和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合计质押冻结了广东顾地持有的 2960 万股贵司的股份。根据金融机

构对限售股的融资比例和风控标准，广东顾地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应不低于 1亿元。 

   （d）另有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2015 穗越法民二初字第 1079-1109 号和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执保字第 72号司法冻结了广东顾地持有的全部贵

司股份。据本律师与相关债权人了解，广东顾地上述相关债务超过 7000 万元人

民币。 

   （e）贵司 2015-081号更正公告所述，“截止本公告日，广东顾地持有本公司

142,146,80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3%，累计质押冻结 100,071,420 股”。

与之前的公告对比，说明广东顾地 2015 年 6 月解押再质押给海通证券并已临近

平仓线的 4,200 万股已在 2015 年 8 月解押，但广东顾地并未就解押事项通知贵

司和进行公告，也未向海通证券偿还相关债务。 

    根据以上（a）-（e）事实，除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司法冻结以外，广东

顾地质押冻结 100,071,420 股相关债务约 9 亿人民币（海通证券已解押 4,200

万股），司法冻结 142,146,800 股相关债务约为 7,000 万元人民币，加上前述债

务利息及违约金，广东顾地所持 1.42亿股份负担的债务应超过 10亿人民币。就

上述股份质押担保债务问题，重庆涌瑞已经多次函告广东顾地，要求如实披露债

务信息及 2015 年 6 月的再融资及融资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但广东顾地始终置之

不理。重庆涌瑞的陈述是客观审慎的，不存在任何的误导。同时，本着对所有股

东、债权人负责的立场，本律师敦请贵司要求广东顾地如实披露债务状况。 

     4. 广东顾地声称，“据目前获知的信息，本公司所持有的贵司 1.42亿股份

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其中绝大部分为重庆涌瑞以及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基于

股份交割事宜提起的。就重庆涌瑞做出的说明中所涉及的股权质押和司法冻结事

宜，在取得其正面积极配合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顺利解决，并不存在本公司如何

清偿债务以解除质押和司法冻结的质疑”。这一称述与事实不符。目前查封广东

顾地所持股份的是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和珠海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已

经被查封的财产不能被重复查封。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等目前只是申请了轮

候查封。重庆涌瑞虽已启动司法程序，就本次股份交割事项提起诉讼，但截至



2015年 9月 10日，尚未冻结广东顾地持有的贵司股份。广东顾地上述所谓“正

面积极配合”，显然脱离了本案的客观事实。 

    5. 本律师同时认为，根据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自重庆

涌瑞支付完毕履约保证金 16,000 万元之日起，其对应比例的标的股份的所有权

益和权利归重庆涌瑞所有；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重庆涌瑞名下之日止，贵司生

产经营涉及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提名、选举或者更换董事、监

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重大资产重组；对外提供担保、

融资等），广东顾地应根据合同承诺在行使股东权利之前征求我方的意见。 

    6、综上所述，本律师乐于见到广东顾地积极排除妨碍、履行股份转让协议

的态度，我方也从不排斥和广东顾地的磋商，但关于双方的接触和商谈，我方的

公告立场是客观审慎的。双方至今确实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双方还没有达

成任何意向。为避免误导市场，我们应当将债务状况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披露给公

众投资者。同时我方请贵司管理层敦促广东顾地，尽快排除股权交割的妨害，完

成股份交割，以完善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的规

范发展。 

特此函告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许海波 

2015年 9 月 11日 

抄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湖北证监局”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9月 11日 




